
 

 

 

〈中原大學〉 

 

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

 
 

 

 

天然災害業務負責人： 楊○○辦事員 

防 火 業 務 負 責 人 ： 傅○○技士 

實驗室業務負責人： 張○○技士 

防護團業務負責人： 傅○○專員 

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承辦人：    余成浩教官  聯繫電話：03-2651412 

 

一、為使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相互合作、共同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作業，積極落實平

時減災整備、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等災害防救工作，進而提升災時應變之能

力，謹依據教育部大專院校範本，訂定本校新版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。 

二、旨揭計畫業已經本校 111年 3月 29日召開之 110-1學期｢校園災害防救暨交

通安全委員會、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推動小組會議｣審議通過，並簽

奉校長於 111年 4月 11日公布施行。 


